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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-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》

的专项意见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5年12月11日召开第六

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制定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16-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〉的议案》。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人认真审阅了上述议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就

本次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-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划》”）

的制定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经审查，本人认为，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制定的《规划》，充分重

视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，能够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

续性发展，建立了科学、持续、稳定的分红机制，分别明确了优先股股东的股息分

配原则和普通股股东的回报规划安排，有利于股东取得合理投资回报，增加了股利

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，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对于上市公司制定

股东回报规划的最新要求。公司在审议相关议案时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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